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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政办发〔2018〕26 号

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
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，陇川农场管委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陇川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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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6〕59号）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

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7〕138

号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第二次全国污染源

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发〔2018〕8号）精神，做好我县

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普查工作目标

摸清全县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，了解污染源数量、结构和分

布状况，掌握区域、流域、行业污染物产生、排放和处理情况，

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、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，

为加强污染源监管、改善环境质量、防控环境风险、服务环境与

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，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普查时点、对象、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普查时点。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时

期资料为 2017 年度资料。

（二）普查对象与范围。普查对象为陇川县行政区域内有

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。范围包括：工业污染源、农业污染

源、生活污染源、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、移动源及其他产生、排

放污染物的设施。

1.工业污染源。普查对象为产生废水污染物、废气污染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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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废物的所有工业行业产业活动单位。对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

核素的 8 类重点行业 15 个类别矿产采选、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

单位进行放射性污染源调查。对我县的工业园区等进行登记调查。

2.农业污染源。普查范围包括种植业、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

殖业。

3.生活污染源。普查对象为除工业企业生产使用以外所有单

位和居民生活使用的锅炉（以下统称生活源锅炉），县城、镇区

的市政入河（湖、库）排污口，以及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，生

活污水产生、排放情况。

4.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。普查对象为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、

危险废物和污水的单位。其中:（1）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

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、生活垃圾焚烧厂以及以其他处理方式处理

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的单位。（2）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

括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理（处置）厂。危险废物处置厂

包括危险废物综合处理（处置）厂、危险废物焚烧厂、危险废物

安全填埋场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厂等；医疗废物处理（处置）厂

包括医疗废物焚烧厂、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厂、医疗废物化学消毒

厂、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厂等。（3）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包括城镇

污水处理厂、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。

5.移动源。普查对象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污染源。其中，

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包括船舶、工程机械、农业机械等非道路移动

机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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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普查内容。

1.工业污染源。企业基本情况,原辅材料消耗、产品生产情况，

产生污染的设施情况，各类污染物产生、治理、排放和综合利用

情况(包括排放口信息、排放方式、排放去向等)，各类污染防治

设施建设、运行情况等。（1）废水污染物：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

总氮、总磷、石油类、挥发酚、氰化物、汞、镉、铅、铬、砷。

（2）废气污染物：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

物、氨、汞、镉、铅、铬、砷。（3）工业固体废物：一般工业固

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、贮存、处置和综合利用情况。危险废

物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分类调查。工业企业建设和使用的

一般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贮存、处置设施（场所）情况。（4）稀

土等 15 类矿产采选、冶炼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情

况。

2.农业污染源。种植业、畜禽养殖业、水产养殖业生产活动

情况，秸秆产生、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情况，化肥、农药和地膜使

用情况，纳入登记调查的畜禽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基本情况、污

染治理情况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。（1）废水污染物：氨氮、总

氮、总磷，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增加化学需氧量。（2）废气

污染物：畜禽养殖业氨、种植业氨和挥发性有机物。

3.生活污染源。生活源锅炉基本情况、能源消耗情况、污染

治理情况，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，县城、镇区的市政入河（湖、

库）排污口情况，城乡居民用水排水情况。（1）废水污染物: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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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动植物油。（2）

废气污染物: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。

4.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。单位基本情况，设施处理能力、污

水或废物处理情况，次生污染物的产生、治理与排放情况。污水

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、焚烧设施产生的焚烧残渣和飞灰等产生、

贮存、处置情况。（1）废水污染物: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

总磷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动植物油、挥发酚、氰化物、汞、镉、

铅、铬、砷。（2）废气污染物: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

汞、镉、铅、铬、砷。

5.移动源。各类移动源保有量及产排污有关信息，挥发性有

机物（船舶除外）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排放情况，部分类型移动

源二氧化硫排放情况。

三、普查技术路线

各级普查机构根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

发布的各类污染源普查报表制度、技术规范、污染物核算方法,

开展普查工作。

（一）工业污染源。全面入户登记调查单位基本信息、活动

水平信息、污染治理设施和排放口信息；基于实测和综合分析，

分行业分类别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根据伴生放射性矿初测基本单位名录和初测结果，确定伴生

放射性矿普查对象，全面入户调查。

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填报园区调查信息。工业园区(产业园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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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工业企业填报工业污染源普查表。

（二）农业污染源。以已有统计数据为基础，确定抽样调查

对象，开展抽样调查，获取普查年度农业生产活动基础数据，根

据产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（三）生活污染源。登记调查生活源锅炉基本情况和能源消

耗情况、污染治理情况等，根据产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

排放量。抽样调查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，结合产排污系数核算

废气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.通过典型区域调查和综合分析，获

取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相关活动水平信息，结合物料衡算或产排

污系数估算生活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利用行政管理记录，结合实地排查，获取市政入河（湖、库）

排污口基本信息。对各类市政入河（湖、库）排污口排水（雨季、

旱季）水质开展监测，获取污染物排放信息。结合排放去向、市

政入河（湖、库）排污口调查与监测、城镇污水与雨水收集排放

情况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及排放量，利用排水水质数据，

核算城镇水污染物排放量。利用已有统计数据及抽样调查获取农

村居民生活用水排水基本信息，根据产排污系数核算农村生活污

水及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（四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。根据调查对象基本信息、废物

处理处置情况、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和产排污系数，核算污染物

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（五）移动源。利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信息，结合典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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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抽样调查，获取移动源保有量、燃油消耗及活动水平信息，结

合分区分类排污系数核算移动源污染物排放量。

机动车：通过机动车登记有关数据和交通流量数据，结合县

城实情、典型路段抽样观测调查和燃油销售数据，更新完善机动

车排污系数，核算机动车废气污染物排放量。

非道路移动源：通过有关部门间信息共享，获取保有量、燃

油消耗及有关活动水平数据，根据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排放量。

四、普查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基本原则。全县统一领导，部门分工协作，各方共同

参与。

（二）普查组织。陇川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（以

下简称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）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县污染源普查

工作。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环境保护局，负责

污染源普查日常工作。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

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（详见附件）做好有关普查工作，可根据

工作需要，成立相应的普查工作办公室，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陇川农场管委，社区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应当积极参与并认真做好本区域普查工作。

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排放标准及排污许

可证管理等要求开展监测，如实填报普查年度监测结果。各类污

染源普查调查对象和填报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染源普

查表填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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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利用有关部门现有统计、监测和各专项调查成果,借助

购买第三方服务和信息化手段，提高普查效率。发挥科研院所、

高校、环保咨询机构等社会组织作用，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

普查工作。

（三）普查实施。

分阶段组织实施前期准备、清查建库、普查试点、全面普查、

总结发布等工作。2017 年完成前期准备、启动清查建库，2018

年完成全面普查，2019 年完成成果总结与发布。

1.前期准备。成立污染源普查机构，制定普查方案，落实经

费渠道，建立健全普查工作机制，开展普查宣传与培训工作。

2.清查建库。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全县污

染源清查建库工作，对清查建库质量进行控制，建立全县普查基

本单位名录库；协助对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进行放

射性指标初测，确定伴生放射性污染源普查对象。排查市政入河

（湖、库）排污口名录，开展排污口水质监测。

3.全面普查。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辖

区内的污染源普查工作，按照普查要求完成入户调查、数据采集、

抽样调查、现场监测等工作，并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数据审核、

数据汇总、质量核查与评估工作。协助开展伴生放射性污染源详

查；建立全县污染源数据库。

4.总结发布。总结发布普查成果，开展成果分析、验收与表

彰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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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普查培训。

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选聘的

普查人员及各类污染源普查对象有关人员的培训。

（五）宣传动员。

县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

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污染源普查，为普查实施营造良好氛围。

五、普查经费

按照分级保障的原则，本次普查工作经费由县财政负担。县

财政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。

县财政安排经费主要用于：县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制定，县

污染源信息化平台建设，组织动员、宣传、培训，入户调查、抽

样调查及现场监测，普查人员经费补助，办公场所及运行经费保

障，普查质量核查与评估，购置数据采集及其他设备，普查表印

制、普查资料建档，数据录入、校核、加工，检查验收、总结、

表彰等。

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

分工及污染源普查进度安排编制年度经费预算，经县财政部门审

核后，分别列入各部门预算，分年度按时拨付，确保足额到位。

六、普查质量管理

县污染源普查机构认真落实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制度，做好

污染源普查质量保证及质量管理工作。

建立健全普查责任体系，明确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和有关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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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溯源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做到“一户一

档”，全流程痕迹化管理。依法开展普查数据核查和质量评估,严

厉惩处普查违法行为。

按照依法普查原则，各部门各单位和任何个人均不得虚报、

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普查资料。污染源普查机构

及其工作人员，对普查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，必须履行保密义

务。

附件：陇川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部门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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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陇川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部门分工

县环境保护局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县第二次全国

污染源普查工作，负责拟订全县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和不同阶段

的工作方案，组织普查培训，对普查数据进行汇总、分析及结果

发布，组织普查工作的验收。

县发展改革局：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及成果的分析、应用。

县工业和商务局：配合做好工业污染源普查及成果的分析、

应用，提供省级开发区中的工业园区名录。

县公安局：负责向县普查办提供机动车登记有关数据、城市

道路交通流量数据，配合做好机动车污染源普查有关工作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普查经费预算审核、安排和拨付，并监督经

费使用情况。

县国土资源局：负责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成果，为污染源空间

定位提供地理空间公共基地数据；配合做好普查名录建库；配合

做好污染源普查及成果的分析、应用。

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：配合做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、垃

圾处理场普查，以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工程机械等抽样调

查。

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提供营运船舶注册登记数据、船舶自动

识别系统数据和省道公路观测断面平均交通量，配合做好移动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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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及有关成果分析、应用。

县水利局：负责提供有关入河（湖、库）排污口有关信息及

有关水利普查资料、重点流域相关水文资料成果，指导有关部门

配合做好入河（湖、库）排污口及其对应污染源的调查。

县农业局：负责组织开展种植业、畜禽养殖业、水产养殖业

生产活动水平情况调查；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有关成果的分析、

应用；提供农业机械和渔船与污染源核算有关的数据。

县地税局：负责提供纳税单位活动水平信息，配合提供纳税

单位登记基本信息，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有关成果的分析、应用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提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单位注册

登记信息；提供承压锅炉使用登记信息以及承压锅炉有关安全、

节能监管数据。

县统计局：负责提供全县基本单位名录库有关行业名录信息

和有关统计数据，参与普查方案设计；指导污染源普查的质量管

理和监督；参与指导污染源普查数据质量评估、分析。

县文体广电旅游局：负责组织污染源普查的新闻宣传工作，

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及有关宣传活动。

县国税局：负责提供和审核纳税单位登记基本信息，配合做

好污染源普查有关成果的分析、应用。

驻陇川县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污染源普查工作，按照中央军

委后勤保障部要求实施。


